新範本3

高雄市議會議員日薪制助理

    年   月聘僱情形異動及補助費分配清冊
	公費助理姓名
	異動原因
	異動生效日期
	補助費用分配數
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
	工資計算基準
	助理親簽

	
	□續聘□新聘
□停聘【□不續聘□自願離職□資遣】

□留職停薪

□留職停薪復職
	  年  月  日
	本月:

	
	
	補助日額:  
	親簽:

	
	
	當月工作日數:
	

	
	□續聘□新聘
□停聘【□不續聘□自願離職□資遣】

□留職停薪

□留職停薪復職
	  年  月  日
	本月:

	
	
	補助日額:  
	親簽:

	
	
	當月工作日數:
	

	
	□續聘□新聘
□停聘【□不續聘□自願離職□資遣】

□留職停薪

□留職停薪復職
	  年  月  日
	本月:

	
	
	補助日額:  
	親簽:

	
	
	當月工作日數:
	

	
	□續聘□新聘
□停聘【□不續聘□自願離職□資遣】

□留職停薪

□留職停薪復職
	  年  月  日
	本月:

	
	
	補助日額:  
	親簽:

	
	
	當月工作日數:
	

	合      計
	助理人數:      人
	補助費總額:                元


承辦助理（簽章）:                  議員（親自簽名）:
連絡電話:
說明：
1. 聘用日薪制助理，月薪制助理人數仍需最少6人(參照月薪制助理說明)，日薪制助理總額每月不得超過8萬元。
2. 助理的雇主是議員，補助費係由本會代議員發給各助理人員，助理每月工資超過發給助理補助費時，不足部分仍由議員自行支付。
3. 勞保局非月薪人員,分成部分工時人員或短期工作人員:
部分工時人員:全月均在職者(每日工時未滿8小時),勞保依整月薪資所得總和為投保薪資投保(最低11,100),勞退的月提繳工資另依分級表申報。
短期工作人員: 未全月在職，不定時到工者(但每日工時需滿8小時),到職當日申報加保，離職當日申報退保，勞保及勞退以日薪x30為投保薪資投保,依在職日數計算勞保及勞退金額。
4. 健保局「僱用計時人員」申報規範；僱用人員每個工作日到工(不論每週工作時數若干)或非每個工作日到工，但每週工作時數逹12小時，需依最低薪資投保健保，否則雇主需提繳薪資總額扣除投保總額的補充保費2.11%，此繳款書需自行列印後繳納。
5. 為保障助理個人退休金專戶之權益及避免爭訟，有關助理調減酬金及停聘離職均不得追溯，調減酬金應自送件日之次月1日生效；另助理停聘離職應於送件日之次日生效。
6. 勞保加、退保生效日期依勞保局規定辦理。
7. 退休轉任人員規定:
如議員助理係退休公務人員、教職人員或軍職人員，且依法領有退休金(俸)或贍養金者，請分別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、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及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相關規定支領薪酬，以免影響原有退休金(俸)或贍養金權利。
8. 廉政規定:
（1） 中華民國刑法第211條規定，偽造、變造公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；同法第213條規定，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（2）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